附件4
广西耕地撂荒情况有关表格填写说明
一、关于广西耕地撂荒情况摸底表(户表，附件1)
1．若撂荒地块未分包（仍留在村屯集体内），表头户主姓名、电话填村屯集体名称，电话填村屯负责人电话。

2．指标“1.撂荒地位置（小地名）”填写撂荒地块所在村屯位置在当地的俗称地名，比如什么田垌。

3．指标“2.未耕种耕地图斑内”，以自然资源部门年度国土变更调查结果“未耕种耕地”图斑为参考，若该块撂荒地在图斑内，即打√。
4．指标“3.自然资源部门图斑编号”，若指标“2.未耕种耕地图斑内”打√，则填写编号；否则留空。
5．指标“4.撂荒地面积（亩）”，填写对应撂荒地块的面积，若是确权承包地，与确权登记数据保持一致。
6．指标“5.粮食生产功能区内”、指标“6.糖料蔗生产保护区内”，将撂荒地块分别与粮食生产功能区、糖料蔗生产保护区比对，若在区内，则对应打√；在区外，则在指标7.“两区”外打√。
7．指标8~10，以摸排时点（6月底、12月底）为基准，分别往后倒推1年、2年，通过现场查看和向村民、村干了解，对撂荒时长作出判断，并在撂荒地块对应时长上打√。同时，对于往年未撂荒，调查时点已撂荒，在指标“11.年内新增”打√，此指标一般对应指标“8.一年以内”；对于往年撂荒，调查时点仍撂荒，在指标“12.往年遗留”打√，此指标一般对应指标9—10“1至2年内”“2年以上”。

8．指标13~24，同一撂荒地块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撂荒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多项打√。
9．指标“25.已复种或计划复种时间”，为便于后续跟踪治理而设置，若时间在“摸排日期”之前的，为已治理；在“摸排日期”之后的，为待治理。在下一个摸排期，某撂荒地块已复种的，可用红色签字笔修改该时间，同时修改“摸排日期”，并签字确认。

10．指标“26.已复种或计划复种粮食作物”，若某撂荒地块 已复种（完成治理的）或计划复种（待治理的）粮食作物〔主要指水稻、玉米、豆类（黄豆、绿豆、杂豆）、薯类（红薯、马铃薯）、杂粮（粟、荞麦、小麦等）〕的，则打√；若非粮食作物，则在指标“27.已复种或计划复种其他作物”打√。
二、关于广西耕地撂荒情况登记表（屯、村、乡表，附件2）
1．本表屯（组）、村（社区）、乡镇三级共用。其中，屯表除指标“31.村级田长姓名和电话”外，其他信息均从户表录入，每行对应一个撂荒地块，指标5~26、28~29均填写对应地块的面积数；村表表头汇总单位屯（组）划“\”，数据为村内所有屯表的叠加；乡表表头汇总单位村、屯（组）都划“\”，数据为乡镇内所有村表的叠加。
2.“户主（集体）名字”，填撂荒地块承包农户姓名，若撂荒地块未发包、尚留在村屯集体内，则填所属村屯集体名称，同一承包农户（集体）有多少块撂荒地，“户主（集体）名字”即填写多少个，每块撂荒地均对应一个“户主（集体）名字”。

3．指标“1.涉及农户（集体）个数”，几个相同的“户主（集体）名字”，只计算1次。
4．指标“2.涉及地块数（块）”，每块撂荒地块计算“涉及地块数（块）”1块。
5．指标“3.撂荒地位置（小地名）”与户表“1.撂荒地位置（小地名）”逐块对应。
6．指标“4.自然资源部门图斑编号”，若属图斑内撂荒地，则填，否则留空。
7．指标5~26、28~29，与户表上对应撂荒地块“3.撂荒地面积（亩）”保持一致。
8．指标“27.已复种或计划复种时间”，与户表上对应撂荒地块“25.已复种或计划复种时间”保持一致。
9．指标“30.责任人（户）姓名和电话”，未流转的，填写承农包户（已发包部分）或村屯集体负责人（仍留在村屯集体内 部分）姓名电话；已流转出去的，填承租经营主体或承租村集体负责人姓名电话。

10．指标“31.村级田长姓名和电话”，填写公布的村级田长（村党组织书记、主任）姓名电话。
三、关于广西耕地撂荒情况汇总表（县、市、自治区表，附件3）
1．本表县（市、区）、设区市、自治区三级共用。“上一级行政地域名称”，县级汇总辖区所有乡镇、每个乡镇一行，市级汇总辖区所有县（市、区）、每个县（市、区）一行，自治区级汇总辖区所有设区市、每个设区市一行。

2．指标1~24，分别对应上一级行政地域汇总表最下面的“合计”栏相同指标。

3．指标“25.上年末撂荒面积”，因今年推进撂荒地与自然资源部门“未耕种耕地”数据衔接，可填核实“未耕种耕地”图斑后的撂荒地面积。

4．指标“26.本年度内治理面积”，填本年内复耕复种撂荒地面积。
5．指标“27.已复种粮食作物”，指复耕复种撂荒地中，种植粮食作物〔主要指水稻、玉米、豆类（黄豆、绿豆、杂豆）、薯类（红薯、马铃薯）、杂粮（粟、荞麦、小麦等）〕的面积（算单造中最大一造的面积）。

6．指标“28.已复种其他作物”，指复耕复种撂荒地中，种植粮食作物外的其他作物面积(算单造中最大一造的面积)。
四、关于广西未耕种地图斑非撂荒耕地排查登记表(附件4)

1．本表村、乡、县、市、自治区共用，只登记经现场排查，图斑所指地块非撂荒耕地或不适宜耕种、不能整改（25度以上坡地，严重石漠化、污染等）的撂荒地（简称非撂荒耕地）。村级表汇总所辖区域内所有非撂荒耕地，乡级表汇总所辖区域内所有行政村的非撂荒耕地、即叠加汇总各行政村数据，县、市、自治区级表分别叠加汇总上一级行政区域数据。
2．指标“1.自然资源部门图斑编号”，填写地块对应的自然 资源部门未耕种耕地图斑编号。

3．指标“2.图斑面积”，填写地块对应的自然资源部门未耕种耕地图斑面积。

4．指标“3.已种粮食作物”，现场排查，图斑所指地块已种植粮食作物的，填写种植面积。
5．指标“4.已种其他农作物（绵、油、糖、蔬）”，现场排查，图斑所指地块已种植耕地利用优先序里面绵、油、糖、蔬等其他农作物的，填写种植面积。

6．指标“5.非粮化（发展林、果，挖塘、种草皮）”，现场排查，图斑所指地块已“非粮化”（发展林、果，挖塘、种草皮），填写对应面积。
7．指标“6.非农化（修路、建房等）”，现场排查，图斑所指地块已现场排查，图斑所指地块已“非粮化”（发展林、果，挖塘、种草皮），填写对应面积。
8．指标“7.不适宜耕种（25度以上坡地，严重石漠化、污染等）”，现场排查，图斑所指地块不适宜耕种（25度以上坡地，严重石漠化、污染等），填写对应面积。

9．指标“8.其他情况”，简要写明所属情况，并填写对应面积。
10．各级分别填写表格最后的“情况说明”：本级      年 未耕种地图斑     个，图斑面积     亩，截至    年  月  日， 核实图斑     个，图斑面积     亩，其中，非撂荒耕地图斑个、占比    %，面积     亩、占比      %。

